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實價登錄)調案
一次告知單
◎鑒於申報書內容包含申報人及交易雙方當事人之實際成交資訊等個人隱私資料，申請複印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之申請人資格，僅限於申報義務人、繼承人、利害關係人，其他如共有人並不具申請資格，請有申請需求的民眾特別留意。地所承辦依規定審查是否提供資料，而申報書所含申請人以外之人的個人資料，也會視個案情況於提供資料時予以遮蔽，以保護他人個人資料安全。
申報登錄後如需複印實價登錄申報書
◎申請人資格
1.申報義務人
2.其繼承人
3.利害關係人
◎應備文件
1. 調案申請書並簽章
2. 申報義務人、代理人、繼承人、利害關係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如公司法人請提供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2) 如繼承人請提供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
(3) 如利害關係人請提供法院證明文件 
3. 送件人之身分影本證明文件正影本
◎費用
  費用依「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計價收費每頁2元。
◎調案後約7日內可取件
準時並核實申報，罰鍰不會來報到
清水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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